
承诺函

本单位郑重承诺：

本单位在中江国际集团采购信息平台上所登记的全部

信息和登记入库后所登记、变更的信息，以及为登记所提供

的一切附件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和有效，并依法、诚信经

营，符合廉政合规要求，申请登记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不存在尚在处罚期间的强制性产品认证、

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等问题，与中江国际集团公司及所属

单位没有不良合作记录。

本单位已知悉中江国际集团采购信息平台首页“资料下

载”栏目处《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诚信

合规手册》内容，清楚公司诚信合规要求和违规应承担的责

任，并保证遵守相关规定。

并保证本单位及其供应商、承包商、代理商、分包商及

合资方或其他业务伙伴（如有）不曾也不会在履行与中江国

际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的合同过程中实施直接或间接的贪

污腐败（贿赂）、弄虚作假、威胁强迫或串通舞弊等行为（下

称“不当行为”），以不正当影响他人（指任何单位或个人，

包括双方员工）、不当谋取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获得或

维持业务、任何潜在商业优势等）。前述“不当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表现方式：



（一）向他人提供、给予、允诺、索要，或接受他人提

供、给予或许诺的不当好处或利益输出的，包括但不限于贵

重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好处费，过度的招待、

休闲、娱乐、旅游、回扣或投资机会；

（二）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式弄虚作假，误导或

试图误导他人的；

（三）授意、指使、强令或胁迫他人实施违法乱纪或不

当行为的；

（四）与他人等恶意串通，不当影响他人或谋取利益的。

同时，供应商利益冲突申报如下：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重要高管、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是否为中江国

际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的员工。如是，请列明：

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接受贵公司的相关处理。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